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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3,336.66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3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

行股份 3,336.6667 万股，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002.0667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60%；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334.60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40%。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

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8 月 8 日（T-1 日，周一）0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案文件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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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海德”、“公司”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６８７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维

海德”，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３１８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３６．００

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４．６８

元

／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６７．３４６０

元

／

股，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１

年修

订）》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８６．８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１

，

２４１．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９４．７５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８

，

８１２．４７５１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３４７．２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９４．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４１．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３１０９０３４％

，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７８．４２１６４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

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０３５

，

６８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１９

，

７４７

，

８４７．０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８３

，

８１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４

，

８２５

，

４１２．９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９４０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７８

，

２７１

，

５４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８９８

，

５４４

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５％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８％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８３

，

８１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４

，

８２５

，

４１２．９２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２．２１％

。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９９１８３０

发行人：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５

日

特别提示

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953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000.00 万股。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9,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8,821.0188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9.40%，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78.9812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978.9812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 . 17%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200.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83%。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00元 /股。

根据 《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2,533.76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117.9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861.0812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70.1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6,317.9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29.8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93687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8 月 5 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年 8月 5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8 月 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8 月 8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

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

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 项目网

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

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

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

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

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

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 2022 年 8 月 2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

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

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3）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4）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

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2年 8月 2日（T-1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

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

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2 年 8 月 1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00 元 / 股，本次发行股数 30,000.00 万股，发行总规模为

1,080,000.0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50 亿元以上，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2.00%，但不超过人民

币 10亿元。 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为 600.00万股。

截至 2022年 7月 2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 根据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及其承诺认购的金额，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8 月 9

日（T+4日）之前，依据战略投资者的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7,683,801 2.56% 276,616,836.00 1,383,084.18 277,999,920.18 12

1-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2

1-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合 2,874,516 0.96% 103,482,576.00 517,412.88 103,999,988.88 12

1-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2,045,328 0.68% 73,631,808.00 368,159.04 73,999,967.04 12

2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527,915 1.84% 199,004,940.00 995,024.70 199,999,964.70 12

3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2

4 山西晟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111,663 7.37% 796,019,868.00 3,980,099.34 799,999,967.34 12

5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27,777 0.68% 72,999,972.00 364,999.86 73,364,971.86 12

6

阿布达比投资局（Abu�Dhabi�

Investment�Authority）

16,666,666 5.56% 599,999,976.00 2,999,999.88 602,999,975.88 12

7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2

8 重庆两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527,915 1.84% 199,004,940.00 995,024.70 199,999,964.70 12

9 天津海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2

10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63,957 0.92% 99,502,452.00 497,512.26 99,999,964.26 12

11

济南乾行二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

2,736,318 0.91% 98,507,448.00 492,537.24 98,999,985.24 12

12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 2.00% 216,000,000.00 - 216,000,000.00 24

13

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872,305 2.96% 319,402,980.00 1,597,014.90 320,999,994.90 12

合计 88,210,188 29.40% 3,175,566,768.00 14,797,833.84 3,190,364,601.84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8 月 4 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海光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8972，6972，4972，2972，0972

末“5” 位数 43755，56255，68755，81255，93755，31255，18755，06255，47705

末“6” 位数 391520，891520，297194

末“7” 位数 0296511，2296511，4296511，6296511，8296511，5895080

末“8” 位数 16118164，28618164，41118164，53618164，66118164，78618164，91118164，03618164

末“9” 位数 055818842，15598879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海光信息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26,358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海光信息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

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

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8 月 3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披露的 28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831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7,992,6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4,653,620 81.44% 121,034,273 81.44% 0.08259684%

B类投资者 83,920 0.47% 693,140 0.47% 0.08259533%

C类投资者 3,255,060 18.09% 26,883,399 18.09% 0.08258957%

合计 17,992,600 100.00% 148,610,812 100.00% 0.08259552%

其中余股 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产品一号”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8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

将于 2022年 8月 9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

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3699

联系邮箱：project_hgxxecm@citics.com

发行人：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5

日

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中证

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500成长ETF）

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流动性服务》等有

关规定， 自2022年8月5日起，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选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500成长ETF

（159620）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八月五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华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500成长ETF” ，基金

代码：159620，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自2022年8月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

自2022年8月5日起，本基金新增以下销售机构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本

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

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具体信息如下：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www.cicc.com.cn 010-65051166

2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hczq.com/ 4008-6666-89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进行查询。 如有疑

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华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华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8月5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简称：500成长值ETF，代码：159620。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华

夏中证智选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2年8月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9963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0.996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

限制，幅度为10%。

截至2022年8月4日，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97.50%，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 � � � �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2－039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4日上午9:15-9:25和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先生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7人， 代表股份数1,137,

014,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67.0029%；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611,835,6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

的36.05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25,178,7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96,964,131股的30.948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以下表决结果统计

百分比数据如出现总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审议通过《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减免租金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130,692,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40%；

反对的股份数6,312,6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2%；

弃权的股份数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45,157,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188%；

反对的股份数6,312,6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24%；

弃权的股份数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啸中、吴芷茵；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八月五日

关于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新增

华泰证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2年8月8日起，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代码：A类007401、C类007402，以下简称“本基金” ）新增华泰证券为代销

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华泰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业务，同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

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华泰证券的规定为准。 具体公告如下：

一、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1.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提交申请，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华泰证券于固定约定

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华泰证券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华泰证券的营业网点、网银或者手机银行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

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元。

2）华泰证券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

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华泰证券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按华泰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3）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华泰证券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进行本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投业务，均参加华泰证券的费率优惠活动，固定费

用不打折，具体费率优惠活动细则以华泰证券公告为准。

2、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华泰证券的有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咨询方式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

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021-33079999或4008828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

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

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注意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H股上市后适用）》

的有关规定，本行董事会决定于2022年9月20日（星期二）在泸州召开本行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

本行董事会

（三）会议时间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00开始，预计会期半天

（四）会议地点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18号1号楼泸州银行1101会议室

（五）会议方式

现场会议、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决议案（包括普通决议案以及特别决议案，其

中特别决议案以*标记）：

1.�审议及批准本行关于购买成都分行业务大楼的议案；

2.*审议及批准关于重选/选举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包括：

2.1.� *审议批准重选游江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2.� *审议批准重选潘丽娜女士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3.� *审议批准重选熊国铭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4.� *审议批准选举罗火明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5.� *审议批准选举陈萍女士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6.� *审议批准重选黄永庆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7.� *审议批准重选唐保祺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8.� *审议批准重选钟锦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9.� *审议批准选举高晋康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10.� *审议批准选举程如龙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及

2.11.� *审议批准各董事之报酬。

3.� *审议及批准关于重选/选举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包括：

3.1.� *审议批准选举吴伟先生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3.2.� *审议批准重选郭兵先生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3.3.� *审议批准选举吕红先生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及

3.4.� *审议批准各监事之报酬。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至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止，名列在本行股东名册的股东。本行将于2022年8

月20日（星期六）至2022年9月20日（星期二）（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以确定有权出席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的股东范围。 为符合资格出

席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 内资股股东所有过户文件连同持股凭证最

迟须于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 下午4时30分前，交回本行的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中国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18号1号楼）以作登记。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行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及本行网站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告和通函。

（二）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托一位或多位股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而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三）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行聘请的律师、其它中介机构代表及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为保证本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提前办理会

议登记，具体办法如下：

（一）登记方式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持股凭证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个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法

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公司公章。

（二）登记时间

2022年9月5日（星期一）上午8:30至11:30，下午15:00至17:30

（三）登记地点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18号1号楼泸州银行10楼

五、其他事项

（一）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填妥及签署相关回执，并于2022年8月30日（星期

二）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二）股东大会参会回执样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样本、授权委托书样本请到本行

网站（www.lzccb.cn）下载。

（三）会议资料及联系人

本次会议议案资料存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各位股东查阅。

联系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18号1号楼

邮政编码：646000

联系人：胡女士，毛女士

联系电话： 0830-2670386

传真：0830-3100625

电子邮件：ir@lzccb.cn

（四）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附件：1.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回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样本)

3.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